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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嚴厲譴責反對派策動非法初選

發言人表示，剛剛特區政府已就此
發表嚴正聲明，表達了維護立法會選舉
公平的堅定決心，以及依法查處違法違
規人員的鮮明態度。對此，我們表示堅
決支持。

嚴重挑釁現行選舉制度
發言人指出，即將於今年九月份舉

行的香港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是特別行
政區制度運行中的大事，作為特區管治
架構的主要組成部分，立法會承擔着重
要的憲制性職責。確保選舉在公平公正
的環境下進行，關係到香港社會整體利
益和廣大市民福祉。立法會選舉事務有
着嚴格的法定程序，神聖崇高。反對派
少數團體和頭面人物，在外部勢力的支
持下，處心積慮，策動謀劃，舉行這次
所謂 「初選」 ，是對現行選舉制度的嚴

重挑釁，是對立法會選舉公平公正的嚴
重破壞，是對其他擬參選人合法權利和
正當利益的嚴重損害。所謂 「初選」 還
借機攫取大量市民個人信息和選民資料
，涉嫌違反私隱條例。對這種赤裸裸的
違法行為，我們表示高度關注和嚴厲譴
責，堅定支持特區政府依法嚴肅處理。

涉觸犯香港國安法第22條
發言人強調，具有法律專業背景的

戴耀廷，協調此次反對派 「初選」 是典
型的涉嫌犯法。從非法 「佔中」 「修例
風波」 ，到發起 「雷動2.0」 「35+計劃
」 ，戴耀廷團夥及反對派的目標是奪取
香港的管治權，妄想上演港版 「顏色革
命」 。特別值得警惕的是，在香港國安
法實施之後，一些人居然簽署 「共同綱
領」 ，並肆無忌憚地揚言，協調反對派

參選立法會的目標就是要控制立法會、
否決財政預算案、癱瘓特區政府、全面
「攬炒」 香港、顛覆國家政權，已經涉
嫌觸犯香港國安法第22條以及香港本地
選舉法律。戴耀廷此前因非法 「佔中」
案已被判囚16個月，尚處於保釋等候上
訴期間，竟然如此高調地公然操縱選舉
，他是受了誰的指使？又是誰給了他這
樣的底氣？

發言人最後強調，香港國安法落地
實施後，香港社會逐步恢復了秩序，市
民開始重回安寧生活。我們希望新一屆
立法會選舉，在穩定的社會秩序和公平
公正的環境中有序完成，一些人執意搞
所謂 「初選」 ，違背了廣大選民期望公
平選舉的意願。必須指出，任何組織和
任何個人所作出的非法選舉行為，注定
不會得到他們想要的結果。任何甘當外

部勢力代理人的投機分子，任何對抗國
家、破壞 「一國兩制」 、妄圖割裂香港
與祖國的頑固分子，注定是沒有出路的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制度裏不存在
他們肆意妄為的空間。

【大公報訊】中聯辦發言人昨日表示，嚴厲譴責反對派政團罔顧有關
法律和特區政府警告，執意開展非法 「初選」 ，堅定支持特區政府深入
調查、依法查處。

決不允許外部勢力操控香港政治事務

亂港派的所謂 「初選」 日前結束，號稱有數十
萬人參與。種種證據說明，這是一場被精心操控的
非法活動。一如去年區選及四年前的立會選舉，戴
耀廷一再扮演了核心 「操盤手」 角色，掌控主題與
方向、手握參選人的 「生殺大權」 。人們不禁要問
：戴耀廷為何能再三操控香港的選舉？到底又是誰
給了他這樣的底氣？

六年前，戴耀廷發動非法 「佔中」 ；五年前，
他策動 「雷動計劃」 ；去年再組織 「風雲計劃」 。
到了今年，又祭出 「35+公民投票計劃」 。這次在
提出所謂 「初選」 之前，戴耀廷一如之前的操作，
進行了周密的 「輿論鋪墊」 。先是提出 「奪權三部
曲」 ，煽動通過對九月立法會選舉結果的操控，進
而達到對立法會的操控，並以否決預算案作為手段
去癱瘓特區政府，以實現徹底的 「奪權」 。其後再
祭出更極端的 「真攬炒十步」 ，宣稱要 「攬着中共
跳出懸崖」 、同歸於盡。

美國操控的政治代理人
這些政治圖謀，豈是一個自稱 「普通學者」 所

能想得出來的？如此瘋狂的行動綱領，又豈是一個
「文弱書生」 所能掌握得了的？戴耀廷如何有這種
能量去組織如此龐大的政治運動？如何有如此巨大
的政治資源去統懾四分五裂的香港反對派勢力、令

所有極端分子都唯命是從？
細心觀察不難發現，戴耀廷的每一

次行動，都伴隨着一個如影隨形的名字：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不論是他早
年作為李柱銘的助手，參與具體的政治行動；還是
在港大法學院任教時，鼓吹政治教育內容，乃至其
後的各類政治操作，戴耀廷由幕後走向台前，由一
個默默無聞的普通學者成為亂港派 「共主」 ，都拜
美國反華勢力所賜。

被稱為 「中情局分店」 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以及美國國際民主研究院（NDI），在過去整整六
年的香港亂局中，不斷為戴耀廷提供各種各樣的支
援。例如曾資助戴耀廷有份參與的 「比較法與公法
研究中心（CCPL）」 ，在政改期間一面倒發放偏
向 「佔中」 的資訊。他亦被曝光至少兩次與NDI的
董事會成員會面，探討美方如何 「提供協助」 。

如果說上述資料還不足夠的話，那麼在 「佔中
」 期間曾任美國國防部顧問的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三年前接受訪問時的一番話，則點出了
所有問題的答案。他親口承認美國政府有份介入 「
佔中」 行動，又指美方有份透過NED提供數以百萬
計的資金，協助香港推動 「民主」 。他這麼說： 「
所以中國方面說美國政府介入香港 『民主運動』 ，
並非不符事實。」

非法 「佔中」 被形容為初級的 「
顏色革命」 ，一切手段和模式，與NED

在東歐與中東地區所作所為如出一轍。修
例風波則被稱作是港版 「顏色革命」 ，NED儘

管躲得很深，但草蛇灰線伏脈千里，操控的角色已
經呼之欲出。正因如此，去年底該組織連同其 「人
權觀察」 等四個組織被我國外交部實施制裁。

從對年輕人灌輸 「違法達義」 歪理，到具體推
行統合亂港陣營力量、負責具體的選舉操盤手角色
，戴耀廷的所作所為，絕非其口中的 「為了民主」
，而是背負外國政治勢力不可告人的政治意圖。對
於美國當局而言，有所謂的 「兩條腿走路」 ，一方
面在街頭製造暴力運動，另一方面進行對立法會的
「奪權」 行動，以脫離中央的管治。戴耀廷真正的
身份，絕非 「法律學者」 ，而是美國的 「政治代理
人」 ，他所服務並效忠的不是特區而是外國當局。

2016年5月，他於《蘋果日報》撰文，聲稱香
港若能建立起人民 「自決」 的意識，或能刺激及帶
動中國其他地區群體的人孕育出人民 「自決」 意識
。2018年3月，他在參加 「台獨」 組織的會議時公
然 「撐獨」 ，稱 「我們要建立一個民主的國家和民
主的社會……可以考慮成為獨立的國家、一個聯邦
的部分、也可以考慮像歐盟的邦聯。」 今年初，他
又叫囂 「獲得大殺傷憲制武器」 以 「奪權」 。這些

言論，與美國反華政客有何區別？
此次非法 「初選」 ，儘管掛着太多的 「民主」

彩帶、有着動聽的 「民主」 口號，但本質上是政治
顛覆運動的 「前奏」 ，是意圖通過操控一場選舉，
去達到干擾、阻撓、破壞特區政權機關，甚至是中
央政府的目的。所作所為，恰如美國《外國代理人
登記法》中所要重點打擊的對象，更是香港國安法
所要懲治的重點。

逃得了初一逃不了十五
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任何人組織、策

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
權機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嚴重干擾、
阻撓、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即屬犯罪。第
二十九條規定，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進行操控、
破壞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均屬犯罪。

既然甘當美國的 「政治代理人」 ，戴耀廷就要
承擔由此產生的政治與法律責任。 「學者」 身份不
是擋箭牌， 「民主」 更不是免死金牌。 「出來混總
是要還的」 ，尚處於保釋期仍敢如此高調操控選舉
，做非法勾當，是誰給他撐腰？法律面前沒有任何
特權，操控選舉，違反國安法和本港選舉條例，罪
證確鑿，戴耀廷逃得了初一，逃得了十五？

誰給了戴耀廷公然操控選舉的底氣？
龔之平

【大公報訊】官司纏身的壹傳媒黎智英，與支
聯會李卓人等13人涉6月4日無視警方因疫情禁止支
聯會在維園集會，而被票控 「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
未經批准集結」 罪，案件昨在西九龍法院提堂。控
方指黎、李等當中七人在另案保釋期間再犯本案，
尤其黎智英身繫多案，有潛逃誘因，要求法庭附加
不准離境等保釋條件。但由於本案以傳票方式控告
，裁判官拒絕控方申請。

涉案十三人包括黎智英、支聯會主席李卓人、
副主席何俊仁和鄒幸彤、秘書蔡耀昌及常委張文光
、麥海華、尹兆堅、趙恩來、梁耀忠和梁錦威，工
黨主席郭永健和民陣副召集人陳皓桓。他們分別被
票控於今年6月4日在維園噴水池外，非法煽惑他人
在無合理辯解下，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所有
被告昨日暫無須答辯。

控方求禁七人離境被拒
曾揚言 「為美國而戰」 的亂港派頭目黎智英，

昨日姍姍來遲，幾乎是最後一名被告人抵達法院，
隨即手持英文版標語與其他被告在庭外抗議。

控方指出，黎智英、李卓人、何俊仁、蔡耀昌
、陳皓桓、尹兆堅及梁耀忠七人，在另案保釋期間
涉干犯本案，潛逃風險相對提高；尤其黎智英曾多
番向法庭申請離境赴美，高院已特地頒判詞指出，
法庭考慮有關保釋時，應全面評估黎牽涉多案後的
潛逃風險。控方要求法庭就上述七人施加不准離境
等保釋條件，其餘被告亦需交出1000元保釋金。

獲保釋9．15再訊
主任裁判官羅德泉表示，以他為官多年經驗及

法庭一貫做法，絕大部分的傳票案件是不需附加保
釋條件，最終准所有被告無條件保釋至9月15日再
訊，以待警方進一步調查。

黎智英等七人在去年發生的三宗組織、煽惑或
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案件，涉保釋期間干犯本案。該
批案件共15名被告，將於本周三再訊，屆時控方有
權再申請禁止黎等人離境。

連同這宗傳票案，黎智英目前累計身繫五宗刑
事案件，共面對七項控罪，包括三年前涉嫌刑事恐
嚇記者，黎在該案保釋期間被禁止離開香港。

黎智英等13人被控煽惑非法集結

【大公報訊】記者馮瀚林報道：立法會內務
委員會昨日舉行年結記者會。內會主席李慧琼表
示，截至七月九日，立法會今個會期只通過了17
項法案，與第五屆最後一個會期通過29項法案相
比，明顯大幅減少。現時仍然積壓12項法案，她
期望議員在餘下時間盡快處理。李慧琼又對內會
變成議會抗爭的主要戰場感到遺憾，稱下屆議會
需要研究是否修改議事規則。

倡研究修改議事規則
李慧琼指出，內會在今個會期受到前所未有

的干擾，一共17次特別會議，花了28小時都未能
順利選出主席，以致內會停擺超過六個月。在這
段期間，修訂期限已經屆滿、內會未有機會研究
是否成立小組委員會進行審議的附屬法例有93項
。議員無辦法適時考慮以進行二讀程序，內會不
能處理大量的議事工作，令立法會未能履行整體

的憲制責任和職能。
李慧琼表示，身為內會主席，她有四個遺憾

。第一，這一年內會不幸地成為議會抗爭的主要
戰場，很多民生法案被犧牲或拖慢；第二，行政
立法互動不足；第三，議會內外暴力升級；第四
，有議員就涉及 「一國」 的議題進行抹黑，阻礙
中央與特區建立互信。

被問到是否需要修改議事規則，李慧琼表示
，透過修改議事規則，稍為壓制拉布行為，但世
上沒有完美的議事規則。法例要與時並進，議事
規則亦一樣，下屆議會需要研究。她又稱，行政
立法關係緊張，議員都有責任，因為反對派令特
首無法發表施政報告，對雙方溝通無好處。若果
議會變成抗議的場地，恐怕有礙香港整體進步和
發展。內會副主席馬逢國批評，有議員濫用議事
規則當中的臨時動議項目，大家根本無時間認真
交流，令會議變得不嚴肅。

內會年結 李慧琼有四大遺憾

▲曾揚言 「為美國而戰」 的亂港派頭目黎智
英，昨日上法庭姍姍來遲 大公報記者攝

▲李慧琼表示，身為內會主席，她有四個遺憾

▲涉案十三人包括梁耀忠（左）及何俊仁（右）
大公報記者攝

會議：97次例會，23次特別會議，1次主席裁決進行的會議

政府提交的法案：89 已通過的政府法案：72
第5屆立法會最後一個會期（2015-16年度）通過的法案：29
2019-2020年度通過的法案（截至7月9日）：17
積壓的法案：12
因期限屆滿而未能研究是否成立小組委員會審議的附屬法例：93
法案委員會因未能在會期終止前完成審議而停止：4
法案委員會：68 小組委員會：107

第六屆內會工作進度

資料來源：立法會

▲反對派政團為了一己政治私利，無
視公眾衞生風險，在各區的黃店和攬
炒派議員辦事處設立 「票站」 進行非
法 「初選」

大公報記者攝


